
新北市立鳳鳴國民中學學生 長期請假告知單 

姓名  班級     年   班 填表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 

請假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時 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，共   天  時 

假別 □事假    □病假    □喪假    □其他 

請假原因 
 

告知方式 □電話聯繫    □聯絡簿     ★請家長務必完成正式請假手續(線上) 

家長簽章(監護人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臨時病假可候補簽名 

導師簽章： 

生教組 衛生組 學務主任 

   

★依據新北市教育局新北教體衛字第 1090043652號公文函示：生病學生應在家休養，直至退燒後至
少 24小時才返校上課 ，落實「生病不上學、生病不上班」，並避免出入人潮擁擠、空氣不流通的公
共場所，以防止群聚感染之擴散。 
★如病因屬於衛福部公告之法定傳染病(見背面列表)，請立即回報學校，並務必遵照醫囑修養，痊
癒後再到校上課。 
 

 

新北市立鳳鳴國民中學 中餐退費申請書 

姓名  班級     年    班 申請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 

退費理由 □事假    □病假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退費期間 自   年   月    日至   年    月    日止 

申請人  

總
務
處
填
寫 

退費餐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餐 

核章  

★本校中餐停餐，不以現金退費，將納入下一期午餐費用進行折抵。 
1. 個人代表學校外出比賽或公假，由承辦人依公文提供名單給總務處以利停餐。 
2. 個別班級校外教學。（須於一週前填表提出申請，始得退費。） 
3. 班級因疫情被迫停課，於校安系統通報停課請於當天提出申請，當天及隔天的餐費不予退費。 
4. 個人因病須請連續超過上課日 3天，病假採當日提出申請（當天及隔天的餐費不予退費），事後

不予以退費。 
5. 個人因事假連續超過上課日 3天，須於停餐前 3個工作日填表提出申請，事後不予以退費。 



衛福部疾病管制局公告之法定傳染病列表 

 
 

▲衛福部疾病管制局

法定傳染病介紹 


